
台
中
市
召
會
操
練
禱
研
背
講
進
度
卡
（
2020
年
2
月
17
日
至
2
月
22
日
） 

 
總
題
：
申
命
記
結
晶
讀
經 

 
 

第
六
篇 

在
那
地
的
生
活
和
那
地
的
結
果—

 
            

召
會
作
為
殿
，
神
的
居
所
，
並
作
為
城
，
神
的
國 

2
／
17
週
一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主
日
：
詩
十
六
1
∫
十
七
15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週
一
：
詩
十
八
1
∫

50 

申
十
六
16
：「
你
一
切
的
男
丁
，
要
…
一
年
三
次
，
在
耶
和
華
你
神
所
選
擇
的
地

方
朝
見
祂
。
他
們
不
可
空
手
朝
見
耶
和
華
。
」 

林
前
十
四
26
：
「
弟
兄
們
，
這
卻
怎
麼
樣
？
每
逢
你
們
聚
在
一
起
的
時
候
，
各
人

或
有
詩
歌
，
或
有
教
訓
，
或
有
啓
示
，
或
有
方
言
，
或
有
繙
出
來
的
話
，

凡
事
都
當
為
建
造
。
」 

壹 

我
們
需
要
看
見
怎
樣
在
神
眼
中
過
一
種
生
活
，
使
我
們
能
享
受
美
地
所
豫
表

之
包
羅
萬
有
的
基
督—
西
一
12
，
二
6
∫

7
： 

貳 

我
們
需
要
過
一
種
在
基
督
身
上
經
營
的
生
活
，
就
是
個
人
享
受
基
督
的
生

活
，
好
使
我
們
能
團
體
的
享
受
祂
，
為
着
建
造
基
督
的
身
體
，
作
活
神
的
殿
，

就
是
活
神
的
家—

林
前
三
16
，
提
前
三
15
： 

 

一、
神
的
旨
意
乃
是
要
我
們
享
受
基
督—
來
十
5
∫

10
，
林
前
一
9
。 

 

二、
我
們
必
須
尋
求
在
每
一
個
處
境
中
享
受
基
督
並
經
歷
祂—

腓
三
7
∫

14
。 

 

三、
每
逢
我
們
來
聚
會
敬
拜
主
，
我
們
不
該
空
手
而
來
；
我
們
來
的
時
候
，
必
須

雙
手
滿
帶
着
基
督
的
出
產—

申
十
六
15
∫

17
： 

 
 

1.
我
們
必
須
出
產
祂
彀
多
，
纔
能
有
餘
剩
的
豐
富
留
給
窮
人
和
缺
乏
的
人
，

給
祭
司
和
利
未
人
，
且
把
最
好
的
給
主
自
己—
十
五
11
，
十
八
3
∫

4
，
十
二
11
。 

 
 

2.
帶
着
基
督
來
敬
拜
神
，
乃
是
與
神
所
有
的
兒
女
團
體
的
來
敬
拜
祂
，
彼
此

分
享
基
督
並
與
神
同
享
基
督—

林
前
十
四
26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必
須
殷
勤
經
營
，
不
僅
出
產
彀
自
己
的
需
用
，
並
且
有
餘
剩
的
可
應
付
別

人
的
需
要
，
與
所
有
神
的
兒
女
分
享
基
督
，
並
與
神
同
享
基
督
，
把
最
好
的
保

留
給
神
。 

2
／
18
週
二  

讀
經
進
度
：
詩
十
九
1
∫
二
一
13 

詩
一
一
九
147
∫
148
：「
我
趁
天
未
亮
呼
求
；
我
仰
望
了
你
的
言
語
。
我
趁
夜
更
未

換
，
將
眼
睜
開
，
為
要
默
想
你
的
話
語
。
」 

約
壹
一
9
：「
我
們
若
認
自
己
的
罪
，
神
是
信
實
的
，
是
公
義
的
，
必
要
赦
免
我

們
的
罪
，
洗
淨
我
們
一
切
的
不
義
。
」 

參 

我
們
若
要
作
得
勝
者
，
就
需
要
在
作
我
們
美
地
的
基
督
身
上
經
營
，
好
贏
得

基
督
作
我
們
的
享
受
： 

 

一、
每
早
晨
我
們
必
須
把
自
己
真
誠
的
奉
獻
給
主
，
只
為
着
一
個
簡
單
的
目
的
，

就
是
享
受
並
經
歷
祂—

參
腓
三
13
∫

14
。 

 

二、
每
一
天
我
們
需
要
花
時
間
私
下
、
隱
密
的
與
主
同
在
，
與
祂
有
親
密
的
交

通—

太
十
四
22
∫

23
，
六
6
，
出
三
三
11
上
。 

 

三、
我
們
需
要
每
天
清
晨
在
主
的
話
上
享
受
祂
，
好
使
我
們
每
天
有
新
的
起
頭—

詩
一
一
九
147
∫

148
。 

 

四、
我
們
需
要
徹
底
的
對
付
罪
，
使
我
們
與
主
之
間
沒
有
任
何
故
事—

約
壹
一

7
，
9
，
參
結
一
22
，
26
。 

 

五、
我
們
需
要
過
禱
告
的
生
活
，
時
刻
維
持
我
們
與
主
的
交
通—

林
後
十
三

14
，
腓
四
6
∫

7
，
哀
三
55
∫

56
，
參
太
十
一
25
∫

26
。 

 

六、
我
們
需
要
贖
回
光
陰
，
下
功
夫
被
神
的
聖
言
浸
透
並
泡
透—

提
後
三
16
∫

17
，
西
三
16
。 

 

七、
我
們
需
要
贖
回
光
陰
，
藉
着
着
常
常
喜
樂
，
不
住
的
禱
告
，
凡
事
謝
恩
，
而

在
靈
裏
被
充
滿—

弗
五
18
，
帖
前
五
16
∫

19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要
在
聚
會
中
為
主
說
話
，
就
必
須
與
主
隨
時
不
斷
的
交
通
。
我
們
要
恢
復

與
主
交
通
，
必
須
藉
著
認
我
們
的
罪
，
並
且
向
所
虧
欠
的
人
道
歉
，
徹
底
對
付

我
們
的
罪
。 

2
／
19
週
三  

讀
經
進
度
：
詩
二
二
1
∫

31 

林
後
十
二
9
∫

10
：「
祂
對
我
說
，
我
的
恩
典
彀
你
用
的
，
因
為
我
的
能
力
，
是

在
人
的
輭
弱
上
顯
得
完
全
。
所
以
我
極
其
喜
歡
誇
我
的
輭
弱
，
好
叫
基

督
的
能
力
覆
庇
我
。
因
此
，
我
為
基
督
的
緣
故
，
就
以
輭
弱
、
淩
辱
、

貧
困
、
逼
迫
、
困
苦
為
可
喜
悅
的
，
因
我
甚
麼
時
候
輭
弱
，
甚
麼
時
候

就
有
能
力
了
。
」 

 
 

十
三
14
：
「
願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恩
，
神
的
愛
，
聖
靈
的
交
通
，
與
你
們
眾
人

同
在
。
」 

肆 

我
們
聚
在
一
起
，
展
覽
我
們
所
經
營
的
基
督
，
也
就
是
我
們
所
享
受
並
經
歷

的
基
督—

申
十
四
22
∫

23
： 

 

一、
神
子
民
對
神
真
正
的
敬
拜
，
乃
是
當
人
人
都
滿
了
基
督
，
因
基
督
而
發
光
，

並
展
覽
他
們
所
經
營
的
基
督
。 

 

二、
我
們
在
一
切
聚
會
中
，
應
當
總
是
有
話
可
說
，
作
為
向
神
和
與
會
者
所
獻
的

甘
心
祭—

林
前
十
四
26
： 

 
 

1.
我
們
來
聚
會
之
前
，
應
當
對
主
有
經
歷
，
對
主
的
話
有
享
受
，
並
且
在
禱

告
中
和
主
有
交
通
，
使
我
們
有
出
於
主
的
東
西
，
藉
着
這
些
，
我
們
就
能

為
聚
會
豫
備
自
己—

參
啓
一
20
。 

 
 

2.
到
了
會
中
，
我
們
就
不
需
要
，
也
不
該
等
候
靈
感
，
乃
該
運
用
靈
，
使
用

受
過
訓
練
的
心
思
盡
功
用
，
擺
上
我
們
所
豫
備
的
，
使
主
得
着
榮
耀
和
滿

足
，
並
使
與
會
者
得
着
着
益
處
，
就
是
得
着
光
照
、
滋
養
和
建
造—

林
前

十
四
31
∫

32
。 

伍 

我
們
需
要
天
天
時
時
享
受
作
為
美
地
之
基
督
那
奇
妙
、
美
妙
、
無
法
測
度
、

無
限
無
量
、
且
包
羅
萬
有
的
豐
富—

弗
三
8
： 

 

一、
在
哥
林
多
後
書
，
流
奶
與
蜜
的
美
地
乃
是
基
督
自
己
這
經
過
過
程
之
三
一
神

的
具
體
化
身
，
賜
給
我
們
作
神
聖
的
恩
典
，
給
我
們
享
受—

林
前
五
7
，
十

3∼

4
，
二
14
∫

15
，
三
1
，
參
林
後
一
12
，
十
二
9
，
十
三
14
： 

 
 

1.
我
們
要
經
歷
作
為
美
地
之
基
督
的
豐
富
，
就
必
須
受
我
們
的
靈
所
控
制
、

管
制
、
指
引
、
推
動
並
引
導—

二
13
。 

 
 

2.
我
們
要
經
歷
作
為
美
地
之
基
督
的
豐
富
，
就
必
須
活
在
基
督
的
人
位
、
同

在
、
面
光
中—

10
節
，
四
6
∫

7
，
三
16
∫

18
，
十
二
2
上
： 

 
 
 

a.
我
們
要
據
有
那
作
包
羅
萬
有
之
地
的
基
督
，
就
必
須
被
祂
的
人
位
，
就

是
祂
的
同
在
所
管
制—

出
三
三
14
。 

 
 
 

b.
因
着
保
羅
活
在
基
督
的
人
位
裏
，
他
就
經
歷
基
督
的
不
改
變
、
（
林
後

一
17
∫

20
、
）
溫
柔
與
和
藹
、
（
十
1
、
）
真
實
、
（
十
一
10
、
）

能
力
、
（
十
二
10
，
十
三
4
、
）
恩
典
、
（
14
、
）
以
及
在
他
裏
面

說
話
的
那
一
位
。
（
3
，
參
二
17
。
） 

 
 

3.
我
們
乃
是
藉
着
聖
靈
的
破
碎
和
構
成
的
工
作
，
接
受
基
督
作
恩
典
，
就
是

美
地
的
實
際
，
藉
此
我
們
裏
面
的
人
就
為
神
聖
三
一
所
重
建—

十
二
7

∫

10
，
十
三
14
。 

應
用
：
倘
若
我
們
所
遭
遇
到
的
刺
離
開
了
，
我
們
就
絕
不
能
經
歷
真
正
的
恩
典
，
乃
是
：

主
自
己
在
我
們
裏
面
，
扶
持
我
們
、
加
我
們
力
量
、
加
強
我
們
，
使
我
們
面
對

難
處
，
應
付
處
境
。
這
是
活
的
恩
典
，
真
正
的
恩
典
，
並
且
一
點
不
差
就
是
基

督
作
神
格
豐
滿
的
具
體
化
身
，
給
我
們
享
受
。 

2
／
20
週
四  

讀
經
進
度
：
詩
二
三
1
∫
二
四
10 

出
三
8
：
「
我
下
來
要
救
他
們
脫
離
埃
及
人
的
手
，
領
他
們
從
那
地
出
來
，
上
到

美
好
、
寬
闊
、
流
奶
與
蜜
之
地
…
。
」 

弗
三
18
：
「
使
你
們
滿
有
力
量
，
能
和
眾
聖
徒
一
同
領
畧
何
為
那
闊
、
長
、
高
、

深
。
」 

 

二、
當
我
們
的
經
歷
達
到
享
受
基
督
作
包
羅
萬
有
之
地
的
階
段
，
基
督
對
我
們
乃

是
無
限
的
偉
大
；
祂
是
美
好
寬
闊
的
地
，
這
地
的
量
度
乃
是
闊
、
長
、
高
、

深—

出
三
8
，
弗
三
18
： 

 
 

1.
基
督
的
量
度
是
宇
宙
的
量
度—

參
西
一
16
∫

17
。 

 
 

2.
要
領
畧
基
督
的
量
度
，
我
們
需
要
眾
聖
徒
。 

 
 

3.
我
們
對
基
督
的
經
歷
，
必
須
是
三
度
的
，
像
一
立
方
體
： 

 
 
 

a.
我
們
經
歷
基
督
必
須
來
、
去
、
上
、
下
，
使
我
們
至
終
對
祂
有
扎
實
、

「
立
方
」
的
經
歷
；
這
樣
的
經
歷
既
不
倒
也
不
破
。 

 
 
 

b.
在
會
幕
和
聖
殿
裏
的
至
聖
所
分
別
是
十
肘
和
二
十
肘
的
立
方
體—

出

二
六
2
∫

8
，
王
上
六
20
。 

 
 
 

c.
基
督
是
宇
宙
的
立
方
體
，
召
會
生
活
今
天
也
是
立
方
體
。 

 
 
 

d.
至
終
，
整
個
新
耶
路
撒
冷
就
是
至
聖
所
，
作
為
永
遠
的
立
方
體
，
三
面

的
量
度
都
是
一
萬
二
千
斯
泰
底
亞—

啓
二
一
16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對
基
督
若
只
有
「
線
」
的
經
歷
，
在
單
一
的
「
線
」
上
經
歷
基
督
，
最
終

這
條
線
會
一
直
走
到
極
端
。
我
們
若
適
當
且
正
常
的
經
歷
基
督
作
闊
和
長
，
就

不
至
於
走
極
端
。 

2
／
21
週
五  

讀
經
進
度
：
詩
二
五
1
∫
二
七
14 

弗
二
21
∫

22
：「
在
祂
裏
面
，
全
房
聯
結
一
起
，
長
成
在
主
裏
的
聖
殿
；
你
們
也

在
祂
裏
面
同
被
建
造
，
成
為
神
在
靈
裏
的
居
所
。
」 

彼
前
五
5
：「
…
你
們
眾
人
彼
此
相
待
，
也
都
要
以
謙
卑
束
腰
…
。
」 

陸 

我
們
享
受
基
督
作
美
地
包
羅
萬
有
的
豐
富
，
其
結
果
乃
是
召
會
作
為
殿
，
就

是
神
的
居
所
，
並
作
為
城
，
就
是
神
的
國—

弗
二
21
∫

22
： 

 

一、
地
連
同
殿
和
城
，
是
神
計
畫
的
中
心
： 

 
 

1.
地
是
基
督
自
己
；
殿
和
城
是
基
督
的
豐
滿
，
就
是
召
會
，
基
督
的
身
體—

一
22
∫

23
，
二
21
∫

22
。 

 
 

2.
殿
使
神
得
着
彰
顯
，
城
使
神
得
以
掌
權
；
這
成
就
神
永
遠
的
定
旨—

創
一
26
。 

 

二、
當
我
們
為
着
我
們
在
聚
會
生
活
中
能
團
體
的
享
受
基
督
，
而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
個
人
享
受
基
督
，
神
就
在
我
們
中
間
，
我
們
也
就
是
祂
的
居
所
和
祂
的
國
： 

 
 

1.
當
我
們
享
受
基
督
到
這
樣
的
程
度
，
召
會
聚
會
就
要
滿
了
神
，
一
切
的
活

動
要
將
神
傳
達
並
傳
輸
給
人
，
使
人
得
着
神
的
注
入—

林
前
十
四
25
。 

 
 

2.
當
我
們
享
受
基
督
到
這
樣
的
程
度
，
我
們
就
會
彼
此
順
服
，
基
督
的
權
柄

也
要
在
我
們
中
間—
弗
五
18
，
21
，
彼
前
五
5
。 

應
用
：
當
我
們
照
著
所
指
出
來
的
方
法
一
同
享
受
基
督
的
時
候
，
基
督
權
柄
的
實
際
就

在
我
們
中
間
。
在
這
樣
的
享
受
中
，
從
這
樣
的
享
受
而
出
來
的
結
果
，
我
們
就

必
十
分
順
服
神
，
也
彼
此
順
服
，
基
督
的
權
柄
就
在
我
們
中
間
。 

2
／
22
週
六  

讀
經
進
度
：
詩
二
八
1
∫
三
十
12 

詩
二
七
4
：「
有
一
件
事
，
我
曾
求
耶
和
華
，
我
仍
要
尋
求
；
就
是
一
生
一
世
住

在
耶
和
華
的
殿
中
，
瞻
仰
祂
的
榮
美
，
在
祂
的
殿
裏
求
問
。
」 

 

四
六
4
∫

5
：「
有
一
道
河
，
這
河
的
支
流
，
使
神
的
城
快
樂
；
這
城
就
是
至

高
者
支
搭
帳
幕
的
聖
處
。
神
在
城
中
；
城
必
不
動
搖
；
到
天
一
亮
，
神
必

幫
助
這
城
。
」 

 

三、
神
的
家
，
就
是
使
祂
得
着
彰
顯
的
居
所
，
主
要
的
方
面
乃
是
說
出
神
的
同
在

（
神
的
家
表
徵
基
督
、
召
會
、
新
耶
路
撒
冷
、
和
我
們
的
靈
）
： 

 
 

1.
神
的
家
是
神
同
在
的
地
方
，
神
的
同
在
就
是
神
的
榮
耀
，
（
詩
二
六
8
，

二
九
9
，
）
神
的
榮
美
，
（
二
七
4
，
8
，
）
和
神
的
豐
富
。
（
三
六
8

∫

9
。
） 

 
 

2.
神
的
家
是
啓
示
和
神
應
允
的
地
方—

七
三
16
∫

17
，
三
4
，
十
八
6
。 

 
 

3.
神
的
家
是
我
們
隱
藏
的
地
方—

二
七
5
，
參
三
一
20
，
八
四
3
。 

 
 

4.
神
的
家
是
我
們
可
以
被
栽
種
、
發
旺
、
結
果
子
的
地
方—

九
二
13
∫

14
。 

 
 

5.
神
的
家
是
泉
源
之
地—

八
七
7
。 

 
 

6.
神
的
家
是
我
們
得
着
加
力
的
地
方—

六
八
35
，
九
六
6
。 

 
 

7.
神
的
家
是
我
們
與
神
調
和
的
地
方—

九
二
10
。 

 
 

8.
神
的
家
是
神
作
我
們
分
的
地
方—

七
三
26
。 

 

四、
神
的
城
，
就
是
神
的
國
，
使
祂
得
以
掌
權
，
其
主
要
的
方
面
乃
是
說
出
神
的

權
柄
： 

 
 

1.
神
的
城
是
堅
固
的
城
，
是
大
君
王
的
城—

三
一
21
，
四
八
2
。 

 
 

2.
在
神
的
城
裏
有
一
道
河
，
其
支
流
使
人
快
樂—

四
六
4
∫

5
。 

 
 

3.
神
在
其
中
自
顯
為
高
臺—

四
八
3
。 

 
 

4.
她
使
仇
敵
驚
奇
喪
膽—

3
∫

6
節
，
七
六
2
∫

3
。 

 
 

5.
她
是
全
美
的—

五
十
2
。 

 
 

6.
她
是
神
喜
悅
的
目
標—

五
一
18
。 

 
 

7.
審
判
的
寶
座
設
立
在
神
的
城
中—

一
二
二
5
。 

 
 

8.
主
從
其
中
賜
福
給
人
，
也
從
其
中
受
頌
讚—

一
三
四
3
，
一
三
五
21
。 

 

五、
我
們
享
受
基
督
這
地
的
終
極
結
果
，
乃
是
經
過
過
程
之
三
一
神
與
蒙
祂
重

生
、
變
化
、
榮
化
的
三
部
分
人
，
成
為
神
人
二
性
的
合
併
，
作
神
永
遠
的
居

所
和
國
度—

啓
二
一
3
，
22
，
二
二
5
。 

應
用
：
如
果
我
們
中
間
有
神
的
同
在
，
如
果
人
來
到
我
們
的
聚
會
中
，
就
敬
拜
說
，「
神

真
是
在
你
們
中
間
。
」
這
就
是
殿
。
如
果
人
來
到
我
們
中
間
，
領
悟
這
裏
不
但

有
神
的
同
在
，
也
有
一
種
神
聖
的
治
理
和
權
柄
，
這
就
不
僅
是
殿
，
也
是
殿
同

著
城
。 

詩
歌
：
英
詩
一
一
六
八
首 

經
營
基
督
美
地 

第
（
三
、
四
節
） 

    

三、
基
督
是
美
地
，
經
營
須
積
極
：
禱
讀
主
話
語
，
天
天
活
靈
裏
； 

膏
油
時
塗
抹
，
跟
隨
絕
不
離
；
過
召
會
生
活
，
建
造
何
美
麗
！ 

    

四、
基
督
是
美
地
，
經
營
產
「
實
際
」
：
聚
會
展
基
督
，
豐
滿
人
稱
奇
； 

如
此
獻
基
督
，
神
、
人
都
滿
意
；
確
證
神
同
在
，
引
多
人
歸
依
。 


